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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

第 4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主要内容如下： 

2013 年 5 月 29 日，你公司发布《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2013-043）》

公告，公告称你公司与宏达京建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京建”）

签订《合作协议》，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了镇江市李家山旧城改造项目的投标，

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的代建工作，宏达京建负责项目的融资工作。中标后，镇江市交

通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交投”）和镇江红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镇江红星”）共同作为委托方（甲方），与公司和宏达京建组建的联合体代建方

（乙方）共同签订了《李家山旧城改造项目委托代建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代建协

议”）。合同类型为建筑工程项目委托代建，金额约为人民币 60 亿元，占公司 2012

年经审计确认营业收入的 355.24%。 

2015 年 1 月 8 日，你公司发布的《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2015-001）》

中称，由于项目甲方可能涉及组织结构调整，相关项目进度有所延缓。 

2015 年 10 月 13 日，你公司发布的《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2015-084）》中称，甲方负责的项目拆迁、设计招标审核等系列工作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整体进展严重滞后。 

2016 年 10 月 13 日，你公司发布的《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2016-071）》中称代建协议所涉项目仍处于停滞状态，无任何进展。针对代建协议

项目整体进度滞后问题，你公司及宏达京建多次与甲方沟通并向甲方书面反映联合

体关于推进项目进展的要求，至今尚未得到甲方的正式回复。 



我部对此事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作出书面说明： 

1、该代建协议项目严重滞后的具体原因，以及在该项目出现滞后迹象至今公司

已经做出的具体维护公司利益的应对措施。 

2、该代建协议项目严重滞后对公司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利润，经营成

果，财务稳定性的影响。并具体说明影响期间、科目以及金额。 

3、该代建协议项目继续推进的可行性，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代建协议项目下一

步推进措施。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6 年 10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青岛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回复：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问询函后，及时对该事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和梳理，并针

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该代建协议项目严重滞后的具体原因，以及在该项目出现滞后迹象至今公

司已经做出的具体维护公司利益的应对措施。  

1、关于项目严重滞后的原因 

李家山旧城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是江苏省镇江市列入 2013

年“7+1”重大民生工程的项目之一，建设主体为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公司，现

已更名为镇江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镇江交产集团”）。2013 年 5 月公司

与宏达京建投资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称“宏达京建”）组成联合体，由公司

负责代建、宏达京建负责项目融资，通过竞争投标取得了本项目的代建资格，并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收到中标通知书。同月 26 日联合体与镇江交产集团共同签署了《李

家山旧城改造项目委托代建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签署后的初期阶段，项目进展情况良好。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公司将 6

亿元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同时宏达京建为镇江交产集团融得项目建设资金

25 亿元，基本确保和满足了镇江交产集团对该地块进行包括拆迁在内的前期土地整



理资金需求。至 2014 年 6 月，本项目片区内大部分地块已具备净地上市条件，按照

项目建设进展计划，公司做好了年内进场开工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工程项

目部的建立、进驻等。同时，整体项目及单体项目的规划设计招标程序也已进入议

标开标阶段。 

2014 年 5 月，镇江市委市政府开始对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公司进行重组，

改制为镇江交产集团，并对镇江交产集团的主要领导人员进行了人事调整。后经侧

面了解，新领导班子在对本项目进行初步调查了解后，认为由镇江交产集团作为建

设主体开发建设本项目所面临的风险较大，更倾向于通过联营合作或直接出让地块

方式进行本项目的开发建设。 

在知悉上述情况后，公司预测项目可能出现延滞风险，因此公司在后续每个季

度结束后披露的合同进展公告中及时进行了相关风险警示。 

2015 年 3 月，镇江交产集团开始通过网络方式公开将本项目作为新的招商项目

向社会进行合作招商，直至目前，本项目地块仍作为该公司 2016 年对外进行土地招

商的主要地块之一。在此期间，镇江交产集团同时也暂停了合作协议相关工作事项

的推进。 

2、在项目出现严重滞后迹象后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公司获知上述相关信息后，曾多次派员或通过函件与镇江交产集团沟通磋商，

要求其按约履行合作协议，但镇江交产集团一直未就合作协议的继续履行或终止事

宜向公司作出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正式回复。 

2015 年 4 月，公司在首次获知镇江交产集团将项目地块对外进行公开招商的信

息后，特致函镇江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对合作协议的签约背景、履约情况等作

了必要的说明，同时请求镇江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注并敦促镇江交产集团继续按约履

行合作协议。2016 年 1 月，镇江交产集团曾委派一位副总经理带队对公司进行了礼

节性拜访，期望双方能本着相互谅解的原则妥善处理合作协议继续履行或终止履行

而已经或可能存在的矛盾分歧，但并未就是否继续履约或终止合作协议表达明确意

见。 

在合作协议的履行显现停滞状态后，公司与镇江交产集团项目人员方面的沟通



还算通畅，公司认为，镇江交产集团的一些行为虽然已表现出有终止合作协议的可

能性，但至今为止镇江交产集团并未向公司正式提出终止合作协议的书面意见或建

议， 镇江交产集团的这些行为所体现的性质仍属于一种逾期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

故公司认为目前即通过诉讼等方式来维护公司利益的条件尚未具备；公司仍将积极

主动的与镇江交产集团进行协商，争取合作协议得以继续履行。 

二、该代建协议项目严重滞后对公司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利润，经营

成果，财务稳定性的影响。并具体说明影响期间、科目以及金额。 

1、对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的影响 

本项目目前已严重滞后，截至目前项目仍然处于设计招标未完成阶段，并未正

式开始施工建设，而且公司为本项目支付的 6 亿元履约保证金也早已全部收回，公

司因履行合作协议和施工准备而产生的项目前期成本支出占比不大，对于公司正常

的经营业务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也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

态势。  

2、对公司财务稳定性的影响 

鉴于公司及时地预见到项目可能出现的迟滞风险，因此自 2014 年下半年起，在

施工准备的前期工作阶段即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尽可能降低和减少前期工作成

本的投入；在项目施工建设资金的准备方面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随时开

工所需资金的计划准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缩开工准备金的计划金额，使项目资金

占用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即使在项目严重迟滞的情况出现时，公司财务的稳定性并

未受到重大影响。 

3、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影响 

在公司决定投标并签约本项目时，曾计划将本项目作为公司未来新型业务的拓

展方向，将以钢结构为主的主营发展方向拓展至更为广泛的与钢结构建筑相关的建

筑施工领域，并期望利用公司在钢结构建筑方面的优势扩展至工程代建领域，以此

创新公司业务发展模式。但由于本项目至今尚未实际启动，对公司拟定的发展战略

造成了一定影响。公司董事会会重点关注另一代建项目“泰兴市虹桥工业园区安置

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以推进公司向建筑施工领域业务方向拓展战

略的实施。 



三、该代建协议项目继续推进的可行性，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代建协议项目下

一步推进措施。 

2016 年上半年，镇江市委市政府对镇江交产集团主要领导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

新接任领导目前尚未对本项目是否进行自营开发或合作开发或出让土地由第三方开

发作出决策。客观上仍存在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的可能性，公司将以积极主动的姿态

再次与镇江交产集团就相关事宜进行商议，争取合作协议得以继续履行。 

同时，公司注意到，本项目如继续按照合作协议履行，客观上仍存在一定障碍。

例如：如果镇江交产集团仍进行自营开发，在至少 60 亿元开发资金需求的保障方面

存在相当的难度；项目建成后的资产经营管理对于镇江交产集团而言也是一项新的

挑战；地块拆迁及上市交易目前尚有部分扫尾工作亟待完成。因此，本项目是否能

够按照原合作协议继续履行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近期将尽可能争取与镇江交产集团的主要领导进行会晤，就合作协议继续

履行的可行性、继续履约或终止履约的利弊分析、解除或终止合作协议的损失补偿

等事宜进行充分磋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与镇江交产集团达成一致意见。如镇江交

产集团确无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之意，公司将敦促其出具终止合作协议的正式书面文

件，并启动合作协议终止后补偿事宜的商洽程序或诉讼程序。 

四、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始终遵守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在本项目中标、正式签订合同协议及后续

合同履行进展过程中，均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了相关

内容，在每个季度结束后定期披露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在本项目可能出现风险时，

在合同进展公告中及时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警示相应风险。对于本项目的后续

进展，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准

确、完整的持续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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